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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法務部、國防部。 

貳、案   由：行政院於九十四年訂定反毒、拒毒及戒

毒等策略目標，惟欠缺配套機制，戒護

人力嚴重不足、觀察勒戒評估標準缺乏

信度及效度、作業流於形式、教誨工作

多依賴宗教教誨，教育課程多所偏廢；

復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迄未法制化、經費

預算及專責輔導人力不足、追蹤輔導及

強制採驗尿液相關機制未盡周全等諸多

缺失，致毒品犯罪人數、件數及再犯率

大幅攀升，無法有效遏阻毒品犯罪；另

勒戒及戒治費用欠繳情形嚴重，法務部

及國防部作法兩歧，缺乏公帄一致之標

準，均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

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我國自八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正式向毒品宣戰，成

立「中央反毒會報」，確立以「斷絕供給」與「減少

需求」為策略方針，以「緝毒」、「拒毒」、「戒毒

」為重點工作項目，八十三年六月召開全國性反毒會

議，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公布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對施用毒品初犯採除刑不除罪措施，並以觀察勒戒

或強制戒治替代刑罰。玆因刑事處分結構產生變化，

使原本逐漸攀升的毒品犯罪人數在八十九年以後驟減

；美國亦自八十九年起將我國自「毒品轉運國名單」

中除名入；然因毒品具成癮性，再犯率高，戒毒成效

有限，復於九十三年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內容

，針對毒品累犯不再進行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等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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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處以刑罰，因而使監獄收容的毒品犯罪人數暴

增。行政院院長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強化社會治安

第二十四次專案會議中，指示法務部邀集各相關機關

就當前毒品政策所面臨之困境進行協商，以研擬出具

體之創新對策，為貫徹政府反毒決心，全面向毒品宣

戰，特將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定為「全國反毒作戰年

」；並於九十五年六月二日召開第一次「行政院毒品

防制會報」，並將反毒策略由原「斷絕供給，降低需

求」調整為「首重降低需求，帄衡抑制供需」。將反

毒工作擴大轉變為「防毒」、「拒毒」、「戒毒」及

「緝毒」四大區塊，並設置「防毒監控組」、「國際

參與組」、「拒毒預防組」、「毒品戒治組」及「緝

毒合作組」等反毒五大分組，藉以發揮反毒之整體統

合力量，並於各縣市設置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協

力推動反毒工作，建立無毒家園；惟毒品犯罪問題迄

今仍未能獲得有效改善，又雖然我國自八十九年起連

續八年未被列入美國國務院「國際麻醉藥品管制策略

報告」之「毒品生產轉運國家」，但其九十七年三月

公布之報告，我國已被列為毒品先驅化學物質來源主

要國家之一，另近年我國毒品施用者近九成為再累犯

，對社會治安與刑事司法體系肇生嚴重影響，玆將糾

正事實與理由臚述如下：  

一、行政院將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定為全國反毒作戰

年，並訂定反毒、拒毒及戒毒等多項策略目標，然

迄今非但未能有效達成，毒品犯罪件數、施用者人

數及再犯率卻反而大幅攀升，顯示行政院未能有效

遏阻毒品犯罪，應予檢討改進：  

(一)行政院為貫徹政府反毒決心，全面向毒品宣戰，

將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定為「全國反毒作戰年」，

並依據行政院研考會提出的「毒品防制政策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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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報告」，其願景為：全民反毒，健康社會。

總目標：防微杜漸，建立遠離毒害的健康社會，

以降低需求為導向之毒品防制政策，並預定九十

七年毒品施用者比率降低 10﹪以九十三年新收

偵查毒品案件施用者（含兼施用）件數為計算基

礎。拒毒之策略目標：九十七年降低毒品裁判確

定案件有罪人數比率 10﹪，以九十三年毒品裁判

確定案件有罪人數為基準。戒毒之策略目標：九

十七年降低再犯率 15﹪，以各年度追蹤其五年再

犯比率與上一年度再犯比率之比較為目標。 

(二)經查「全國反毒作戰年」業已結束，其成效及策

略目標有否達成，檢討分析於後：  

１、反毒總目標部分，係以九十三年新收偵查毒品

案件施用者（含兼施用）63,281 件為計算基

礎，預定九十七年毒品施用者比率降低 10﹪，

即 56,953 件（詳表 1）；經查九十四年至九十七

年新收偵查毒品案件施用者（含兼施用）件數

分別為 79,076 件、67,944 件、76,838 件及

74,096 件，毒品施用者件數及比率不降反增，

九十七年新收偵查毒品案件施用者（含兼施用）

件數，較九十三年增加 10,815 件，增加比率為

17.1﹪，不但未能達成反毒總目標，毒品犯罪

問題反而更形惡化。 

２、拒毒策略目標部分，係以九十三年毒品裁判確

定案件有罪人數 14,640 為基準，預定九十七年

降低毒品裁判確定案件有罪人數比率 10﹪，約

13,176 人（詳表 2）；經查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

毒品裁判確定案件有罪人數分別為 22,540

人、24,545 人、27,199 人及 41,120 人，九十

七年較九十三年增加 26,480 人，增加比率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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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180.9﹪，更彰顯毒品犯罪人口有逐年增加

之趨勢。 

３、戒毒之策略目標部分，原預定各年度追蹤其五

年再犯比率與上一年度再犯比率之比較，降低

再犯率 15﹪，九十三年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

人數為 14,640 人，具毒品前科為 9,903 人，再

犯率為 67.6﹪（詳表 2），至九十七年毒品案件

裁判確定有罪人數為 41,120 人，具毒品前科為

35,732 人，再犯率 86.9﹪，顯見毒品犯之再犯

率不但未能有效降低 15﹪，再犯率反而增加

19.3﹪。 

(三)綜上所述，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全國反毒作戰年

雖已結束，惟依上開統計資料所示，我國毒品使

用者人數不斷攀升，且再犯率居高不下，每年新

入監受刑人中約有三分之一為毒品犯，施用者約

佔九成；監獄收容之受刑人中有四成為因毒品犯

罪而新入監服刑者。以九十七年為例，新入監受

刑人為 48,234 人，其中毒品犯人數為 14,492

人、占 30.0﹪（詳表 3），施用者為 12,623 人、

占 87.1﹪；九十七年底在監受刑人 52,708 人，

在監服刑之毒品犯達 20,933 人、占 39.7﹪（詳

表 4），顯見我國非但未能達成反毒、拒毒及戒

毒各項目標，反而毒品問題日趨嚴重，施用毒品

案件日益增加，再犯率提高，毒品防制政策失靈，

行政院應正視此一問題嚴重性，應予檢討改進。 

表 1：86-97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新收偵查毒品案件  

項目別  總計  

a 

施 用 含

兼施用  

第 1 級毒品  第 2 級毒品  第 3 級

毒品  

第 4 級

毒品  

其他  

小計 b b/a=c 小計 d d/a=e 

件  件  件  ﹪  件  ﹪  件  件  件  

86 年  45,961 40,991 11,612 25.3 34,349 74.7 - - - 

87 年  56,187 49,895 14,438 25.7 41,724 74.3 7 - 18 

88 年  82,981 74,817 16,728 20.2 66,113 79.7 20 -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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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年  93,824 88,119 22,719 24.2 71,017 75.7 21 - 67 

90 年  70,716 66,353 25,874 36.6 44,762 63.3 22 - 58 

91 年  56,207 51,408 28,616 50.9 27,485 48.9 67 - 39 

92 年  54,341 49,467 31,383 57.8 22,700 41.8 136 - 122 

93 年  68,713 63,281 41,969 61.1 26,202 38.1 306 - 236 

94 年  85,970 79,076 50,107 58.3 35,355 41.1 308 12 188 

95 年  76,068 67,944 48,854 64.2 26,393 34.7 490 41 290 

96 年  86,281 76,838 52,371 60.6 32,953 38.2 678 14 319 

97 年  83,187 74,096 49,707 59.8 32,461 39.0 860 26 133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摘要（98 年 1 月 22 日），頁 11。  

 

表 2：82-97 年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項目別  
總計  再累犯  

人數 a 人數 b 比率 c＝b/a 

82 年  47,947 11,271 23.6﹪  

83 年  43,709 18,586 42.6﹪  

84 年  31,612 15,970 50.6﹪  

85 年  26,572 15,023 56.7﹪  

86 年  32,095 18,868 58.9﹪  

87 年  20,026 12,224 61.2﹪  

88 年  8,391 5,218 62.3﹪  

89 年  13,191 8,399 63.7﹪  

90 年  13,511 9,035 66.9﹪  

91 年  11,856 7,780 65.6﹪  

92 年  12,677 8,368 66.0﹪  

93 年  14,640 9,903 67.6﹪  

94 年  22,540 15,873 70.4﹪  

95 年  24,545 18,568 75.6﹪  

96 年  27,199 21,775 80.1﹪  

97 年  41,120 35,732 86.9﹪  

資料來源：97 年法務統計年報，頁 126 至 127。  

 

表 3：監獄新入監受刑人與新入監毒品受刑人之比率  

年別  新入監受刑人  新入監毒品犯  施用毒品犯  

人數 a 人數 b 比率 c=b/a 人數 d 比率 e=d/b 

87 年  28,076 9,181 32.7﹪  7,880 85.8﹪  

88 年  22,790 3,194 14.0﹪  1,881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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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年  23,147 3,192 13.8﹪  1,756 55.0﹪  

90 年  24,760 5,305 21.4﹪  4,202 79.2﹪  

91 年  27,003 5,844 21.6﹪  4,974 85.1﹪  

92 年  28,966 5,988 20.7﹪  5,135 85.8﹪  

93 年  33,346 10,946 32.8﹪  9,955 90.9﹪  

94 年  33,193 10,988 33.1﹪  10,039 91.4﹪  

95 年  37,607 12,419 33.0﹪  11,134 89.7﹪  

96 年  34,991 10,093 28.8﹪  8,710 86.3﹪  

97 年  48,234 14,492 30.0﹪  12,623 87.1﹪  

資料來源：97 年法務統計年報，頁 246 至 247。  

 

表 4：毒品在監受刑人、在監毒品再累犯情形  

年底別  

在監受刑人  在監毒品再累犯  

總計  

a 

毒品犯總數  

b 

比例 

c=b/a 

小計  

d 

比例 

e=d/b 

88 年底  38,278 16,869 44.1﹪  12,722 75.4﹪  

89 年底  37,611 15,478 41.1﹪  12,071 78.0﹪  

90 年底  39,253 16,436 41.9﹪  12,946 78.8﹪  

91 年底  39,825 16,321 41.0﹪  13,091 80.2﹪  

92 年底  41,245 16,013 41.1﹪  13,111 81.9﹪  

93 年底  45,955 18,599 40.5﹪  15,476 83.2﹪  

94 年底  48,779 19,775 40.5﹪  17,165 86.8﹪  

95 年底  51,381 20,671 40.2﹪  18,467 89.3﹪  

96 年底  40,461 14,162 35.0﹪  12,395 87.5﹪  

97 年底  52,708 20,933 39.7﹪  18,978 90.7﹪  

資料來源：97 年法務統計年報，頁 204 至 205。  

法務統計摘要（98 年 1 月 22 日），頁 14。  

 

二、我國毒品犯罪案件、犯案人數及再累犯率逐年倍

增，毒品觀察勒戒及戒治成效不彰，亟應檢討改進： 

(一)首以毒品犯罪人數增減分析：按八十八年至九十

七年，十年來毒品案件起訴人數、裁判確定有罪

人數及新入監之毒品犯觀察，八十八年分別為

10,439 人、8,391 人及 3,194 人（詳表 5）；九十

七年為 47,469 人、41,120 人及 14,492 人，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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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起訴、裁判確定有罪及新入監人數與比率分別

增加 37,030 人、354.7﹪，32,729 人、390.0﹪，

11,298 人、353.7﹪。顯示毒品犯罪者成癮後勒戒

不易，加以政府近年財政困難，監所附設之觀察

勒戒、強制戒治處所醫療資源欠缺，檢察和矯正

機關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於毒品處遇業務，但

毒品犯人數不但未能有效控制，反而有惡化嚴重

之趨勢。  

(二)次就毒品犯罪再犯率觀察：按毒品案件裁判確定

有罪並具毒品前科之比率，八十一年判決確定有

罪之毒品犯 28,176 人中，同罪名之再累犯人數為

4,434 人，占 15.7﹪（詳表 6），嗣逐年增加，至

九十七年判決確定有罪之毒品犯 41,120 人中，同

罪名之再累犯人數為 35,732 人，占 86.9﹪；又以

單純施用毒品被裁判確定有罪，具有毒品前科

者，至九十八年四月止則高達 89.8﹪（詳表 7）。

在監受刑人中，毒品再累犯之比例，也由八十八

年底之 75.4﹪，升高至九十七年之 90.7﹪（詳表

8）。再以八十九年至九十七年受觀察勒戒人經判

定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獲不起訴處分者計有

99,505 人中，其中再犯施用毒品罪，被移送地檢

署偵辦者 39,291 人，比率 39.5﹪（詳表 9）。又

八十七年至九十七年受戒治人出戒治所計 96,986

人，出所後再犯者 58,480 人，再犯比率 60.3﹪（詳

表 10），顯示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成效未能有

效彰顯。  

(三)揆諸上開統計數據顯示，毒品案件犯罪人數及再

犯比率，呈現逐年增加之趨勢，業已成為刑事司

法體系之沈重負擔，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其他社

會成本支出，法務部應全盤檢討現行刑事處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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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控制毒品犯人數及再犯率日益增多等問

題，避免毒品犯罪問題擴大惡化。  

表 5：89 年至 97 年毒品犯起訴、裁判確定及新入監人數統計  

年別  
毒品犯  

起訴人數  裁判確定  新入監人數  

88 年  10,439 8,391 3,194 

89 年  15,817 13,191 3,192 

90 年  14,544 13,511 5,305 

91 年  13,750 11,856 5,844 

92 年  14,974 12,677 5,988 

93 年  23,207 14,640 10,946 

94 年  29,503 22,540 10,988 

95 年  28,842 24,545 12,419 

96 年  40,175 27,199 10,093 

97 年  47,469 41,120 14,492 

88 與 97 

比較  

37,030 

(354.7﹪ ) 

32,729 

(390.0﹪ ) 

11,298 

(353.7﹪ ) 

註 1：47,469－10,439=37,030   37,030/10,439=354.7﹪  

註 2：41,120－8,391=32,729   32,729/8,391=390.0﹪  

註 3：14,492－3,194=11,298   11,298/3,194=353.7﹪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摘要（98 年 1 月 22 日），頁 11 至 12。  

 

表 6：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人數再累犯情形表：  

年別  

毒品犯  

總計  同罪名  

a b c=b/a 

81 年  28,225 4,434 15.7﹪  

82 年  47,947 11,271 23.6﹪  

83 年  43,709 18,586 42.6﹪  

84 年  31,612 15,970 50.6﹪  

85 年  26,572 15,023 56.5﹪  

86 年  32,095 18,868 58.8﹪  

87 年  20,026 12,224 61.0﹪  

88 年  8,391 5,218 62.2﹪  

89 年  13,191 8,399 63.7﹪  

90 年  13,511 9,035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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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年  11,856 7,780 65.6﹪  

92 年  12,677 8,368 66.0﹪  

93 年  14,640 9,903 67.6﹪  

94 年  22,540 15,873 70.4﹪  

95 年  24,545 18,568 75.6﹪  

96 年  27,199 21,775 80.1﹪  

97 年  41,120 35,732 86.9﹪  

98 年 1-4 月  13,585 11,854 87.3﹪  

註：本表之「同罪名」係本次犯罪經與其前科罪名比對為相同罪名者。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摘要（98 年 5 月 15 日）。  

 

表 7：毒品案件裁判確定有罪施用毒品犯再累犯情形表  

年別  

施用毒品犯  

總計  初犯  再累犯  

a b c=b/a D e=d/a 
同罪名  

f g=f/a 

92 年  10525 1,461 13.9﹪  9,064 86.1﹪  7462 70.9﹪  

93 年  12477 1,823 14.6﹪  10,654 85.4﹪  8587 68.8﹪  

94 年  19,982 2,760 13.8﹪  17,252 86.3﹪  14,120 70.7﹪  

95 年  21,324 2,209 10.3﹪  19,115 89.7﹪  16,606 77.9﹪  

96 年  23,444 1,651 7.0﹪  21,793 93.0﹪  19,342 82.5﹪  

97 年  36,563 1,528 4.2﹪  35,035 95.8﹪  32,571 89.1﹪  

98 年 1-4 月  11,999 465 3.9﹪  11,534 96.1﹪  10,780 89.8﹪  

資料來源：法務統計摘要（98 年 5 月 21 日），頁 12。  

 

表 8：毒品在監受刑人、在監毒品再累犯情形  

年底別  
在監受刑人  在監毒品再累犯  

總計 a 毒品犯總數 b 比例 c=b/a 小計 d 比例 e=d/b 

88 年底  38,278 16,869 44.1﹪  12,722 75.4﹪  

89 年底  37,611 15,478 41.1﹪  12,071 78.0﹪  

90 年底  39,253 16,436 41.9﹪  12,946 78.8﹪  

91 年底  39,825 16,321 41.0﹪  13,091 80.2﹪  

92 年底  41,245 16,013 41.1﹪  13,111 81.9﹪  

93 年底  45,955 18,599 40.5﹪  15,476 83.2﹪  

94 年底  48,779 19,775 40.5﹪  17,165 86.8﹪  

95 年底  51,381 20,671 40.2﹪  18,467 89.3﹪  

96 年底  40,461 14,162 35.0﹪  12,395 87.5﹪  

97 年底  52,708 20,933 39.7﹪  18,978 90.7﹪  

資料來源：97 年法務統計年報，頁 204 至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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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89 年至 97 年觀察勒戒再犯人數及比率  

項目

別  

無繼續

施用毒

品傾向

出所人

數  

出所後再犯人數及比率－再犯時間  

小計  
6 月以

下  

逾 6 月

1 年未

滿  

1 年以

上 2 年

未滿  

2 年以

上 3 年

未滿  

3 年以

上 4 年

未滿  

4 年以

上 5 年

未滿  

5 年以

上  

89 年  21,174 11,348 2,833 2,274 1,895 1,064 831 923 1528 

100.0 53.6 13.4 10.7 8.9 5.0 3.9 4.4 7.2 

90 年  13,403 6,363 1,254 1,024 1,362 858 723 441 701 

100.0 47.5 9.4 7.6 10.2 6.4 5.4 3.3 5.2 

91 年  11,586 4,411 800 777 1,091 735 425 277 306 

100.0 38.1 6.9 6.7 9.4 6.3 3.7 2.4 2.6 

92 年  10,748 4,513 863 967 1,301 591 378 345 6.8 

100.0 42.0 8.0 9.0 12.1 5.5 3.5 3.2 0.6 

93 年  9,354 3,912 1,100 877 9.5 533 357 120 - 

100.0 41.8 11.8 9.4 9.7 5.9 3.8 1.3 - 

94 年  10,264 3,726 1,109 799 943 678 197 - - 

100.0 36.3 10.8 7.8 9.2 6.6 1.9 - - 

95 年  7,834 2,455 691 628 894 242 - - - 

100.0 31.3 8.8 8.0 11.4 3.1 - - - 

96 年  7,482 1,921 848 718 355 - - - - 

100.0 25.7 11.3 9.6 4.7 - - - - 

97 年  7,660 642 517 125 - - - - - 

100.0 8.4 6.7 1.6 - - - - - 

總計  99,505 39,291 10,015 8,189 8,746 4,721 2,911 2,106 2,603 

100.0 39.5 10.1 8.2 8.8 4.8 2.9 2.1 2.6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  

 

表 10：87 年至 97 年受戒治人出所再犯人數及比率  

項目

別  

受戒治

人出所  

出所後再犯人數及比率－再犯時間  

小計  
6 月以

下  

逾 6 月

1 年未

滿  

1 年以

上 2 年

未滿  

2 年以

上 3 年

未滿  

3 年以

上 4 年

未滿  

4 年以

上 5 年

未滿  

5 年以

上  

87 年  1,793 1,217 181 120 247 190 113 95 271 

100.0 67.9 10.1 6.7 13.8 10.6 6.3 5.3 15.1 

88 年  12,622 8,603 1,162 1,168 1,691 1,153 908 766 1,755 

100.0 68.2 9.2 9.3 13.4 9.1 7.2 6.1 13.9 

89 年  17,365 11,690 2,278 1,672 1,965 1,602 1,302 1,133 1,738 

100.0 67.3 13.1 9.6 11.3 9.2 7.5 6.5 10.0 

90 年  17,702 11,352 1,737 1,354 2,057 2,008 1,704 1,165 1,327 

100.0 64.1 9.8 7.6 11.6 11.3 9.6 6.6 7.5 

91 年  13,201 8,364 1,022 974 1,725 2,007 1,201 764 671 

100.0 63.4 7.7 7.4 13.1 15.2 9.1 5.8 5.1 

92 年  12,803 7,864 862 929 2,214 1,800 1,081 775 203 

100.0 61.4 6.7 7.3 17.3 14.1 8.4 6.1 1.6 

93 年  9,407 5,563 559 665 1,758 1,273 855 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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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59.1 5.9 7.1 18.7 13.5 9.1 4.8 - 

94 年  2,990 1,443 213 365 499 283 83 - - 

100.0 48.3 7.1 12.2 16.7 9.5 2.8 - - 

95 年  2,638 1,132 185 303 513 131 - - - 

100.0 42.9 7.0 11.5 19.4 5.0 - - - 

96 年  2,772 911 235 447 229 - - - - 

100.0 32.9 8.5 16.1 8.3 - - - - 

97 年  3,696 341 228 113 - - - - - 

100.0 9.2 6.2 3.1 - - - - - 

總計  96,989 58,480 8,662 8,110 12,898 10,447 7,247 5,151 5,965 

100.0 60.3 8.9 8.4 13.3 10.8 7.5 5.3 6.2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處。  

三、我國各矯正機關戒護人力嚴重不足，又勒戒、戒治

處所附設於看守所與監獄，實難以有效推動各項矯

正處遇措施，應予檢討改進：  

(一)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

定：「勒戒處所，由法務部、國防部於 (軍事 )看

守所、少年觀護所或所屬醫院內附設…」，同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戒治處所，由法務部及國防

部設立。未設立前，得先於 (軍事 )監獄或少年矯

正機構內設立。」又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第十

二條規定：「戒治所未普遍設立前，得依需要於

監獄或少年矯正機構內設立之，所長由各該監獄

或機構首長兼任。」準此，勒戒處所皆附設於看

守所、少年觀護所，並無組織編制及法定員額，

相關業務係由看守所（含軍事看守所）人或少年

觀護所人員兼辦。由於觀察勒戒係屬新增業務，

且於該業務推展過程中，受限於國家精簡員額政

策，目前看守所、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處所各項

業務係由各該機關現有人力兼辦，醫療業務亦由

各負責支援之醫療院所勻派人員辦理。  

(二)查法務部於九十六年十月一日分別成立北、中、

南、東四所獨立戒治所外，其餘五所戒治所（台

北、桃園女子、台中女子、嘉義、高雄女子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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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均與監獄合署辦公，戒治所所需人力原則與

監獄共用，因政府精簡人事政策，成立前開 4 所

獨立戒治機關均未獲新增員額，其所需員額由法

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現有員額移撥，造成矯正機

關人力不足問題更加嚴重，此有法務部九十八年

三月十一日法矯字第 0980006767 號函附卷可

稽。又依台北看守所所長李孟冬於九十八年四月

二日書面報告略以：「目前台北看守所收容受觀

察勒戒人計 198 人，而僅由三位戒護人員負責各

項戒護管理及觀察紀錄工作。又看守所尚須投注

大批人力協助公文陳報、犯次認定、尿液篩檢、

費用收繳等行政業務，工作負荷極為沉重。」由

於現行戒護人力嚴重不足，勤務繁重，復面臨收

容人數及工作壓力日增、危險性高、環境不良、

日夜輪值、休假不易、惡性暴力罪犯難以管教等

諸多問題，實難有效推動各種矯正處遇措施，加

以勒戒處所業務性質具專業性，須協助判斷受勒

戒人之戒斷症狀，非看守所既有編制人員所能勝

任，讓原本即人力吃緊看守所，在人力的使用與

業務更形窘迫。另查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管理

人員九十七年底為 4,731 人（含主任管理員）與

總收容人數 63,203 人之比例為一比十三點四，亦

即一名管理人員需戒護十三名收容人。又與其他

國家相較，美國為一比四點一五，英國、加拿大

為一比三，日本為一比三點八，新加坡為一比六

點五，韓國一比五點七，顯示我國戒護人員所須

負擔之責任與壓力，更倍於其他國家。 

(三)綜上，我國矯正機關戒護人力嚴重不足，實難以

推動矯正處遇措施，法務部應針對我國獄政之現

況，就各矯正機關實際所需之管理人員，審慎考



 13 

量我國戒護人力與收容人之適當比例及合理配置

員額。 

四、「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紀錄表」缺乏信度及效

度，經檢討多年迄未能完成修訂作業，核有不當：  

(一)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認受觀察、

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

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

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而有無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之評估標準，係依據勒戒處所評分說明

手冊規定，以人格特質（毒品犯罪相關司法紀錄、

其他犯罪相關紀錄、短期內再犯加重計分、行為

觀察）、臨床徵候（戒斷症狀、多重藥物使用、

注射使用、使用期間、情緒及態度）及環境相關

因素（社會功能、支持系統）三項合併計算分數，

得到分數越高，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越高。由於

該判定係屬首創，國外亦無類此前例可供參考，

該標準曾於八十九年間進行檢討修正後於九十年

三月一日實施，沿用至今。 

(二)依據台北看守所所長李孟冬於九十八年四月二日

書面報告略以：「勒戒處所不同醫療團隊對『有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缺乏信度、效度，

致內容與現狀明顯不符，亦存有不同程度之差

異，進而影響評估之公帄性與公信力。」又學者

楊延壽等人研究發現：「目前觀察勒戒評估的結

果，無法反應出毒品犯的戒癮動機，其中毒品犯

罪相關司法紀錄及戒斷症狀兩個項目評分比重過

大，明顯影響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判定，但這兩

個項目與戒癮動機的關連性卻不顯著」。另學者

林明傑、陳珍亮研究發現：「有無繼續施用傾向

紀錄表之非毒品犯罪前科紀錄、行為觀察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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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態度等三個題項，並無顯著之預測力及相關

性。」復依據觀察勒戒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出

所後再犯的分析，八十九年至九十七年再犯率高

達 39.5﹪（詳表 9），顯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之評估缺乏信度、效度，可資印證。 

(三)「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之評估業務對受觀察

勒戒人是否接受戒治處分權益之影響至鉅，行政

院前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以院臺法字第

092004531 號函內容略以：「該評估標準業經法

務部會同衛生署於九十年三月修正，然有無繼續

施用毒品傾向其內容、項目有再行評估及檢討之

必要，衛生署將專案委託精神醫學會檢討及評估

其項目內容」，該表缺乏信度、效度且修正後沿

用迄今已逾八載，現仍未完成修訂作業，核有延

宕。 

五、法務部暨所屬機關未能落實執行勒戒及戒治費用之

收取作業，欠繳費用龐大；又國防部未向毒品收容

人收取勒戒及強制戒治費用，形成一院兩制，欠缺

一致性及公帄性，核有違失：  

(一)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觀察、勒戒及

強制戒治之費用，由勒戒處所及戒治處所填發繳

費通知單向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人或受

處分少年之扶養義務人收取並解繳國庫。但自首

或貧困無力負擔者，得免予繳納」；又戒治處分

執行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戒治之費用，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之規定辦理。前項費

用，戒治所得自受戒治人之保管金或勞作金中扣

繳。」同法第三十二條：「本條例有關法院、檢

察官、監獄之規定，於軍事法院、軍事檢察官及

軍事監獄，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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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依法務部九十年七月六日法律字第 021612 號

函釋略以：「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三十條規定：

『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費用，由勒戒處所及戒治處

所向被告、少年或其扶養義務人收取並解繳國

庫。但自首或貧困無力負擔者，不在此限 (第一

項)。被告、少年或其扶養義務人不支付前項費用

時，由勒戒處所或戒治處所檢具單據及計算書，

交由移送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免徵執行費 (第

二項)。』依上開規定所疑生之受處分人拒繳之觀

察、勒戒及強制戒治等費用，係屬本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所稱『依法令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依上開執行名義，此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自

即日起，應由勒戒處所或戒治處所之機關逕行移

送該管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準此，勒戒及戒

治費用係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法務部暨所屬勒

戒及戒治處所應依上開規定收取勒戒及戒治費

用。  

(三)經查法務部暨所屬機關九十三年至九十七年勒戒

及戒治費用應收費用為 845,085,943 元，，其中

已收繳費用計 453,579,824 元，欠繳費用為

391,506,119 元，占 46.32﹪（詳表 11），顯見法

務部對勒戒及戒治費用之收繳，未能依規落實執

行，亟應檢討改進。次查國防部以該管之毒品收

容人具有軍囚身分為由，故未依上揭規定向其毒

品收容人收取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費用，勒戒及戒

治費用之收取均有明確的標準及計算方法，且一

體適用，不因身分不同而有所差別，現法務部與

國防部對勒戒及戒治費用收取做法不一，於法律

適用，欠缺一致性、公帄性原則，引發爭議，核

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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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3 年至 97 年勒戒及戒治收取及欠繳費用情形  

年度

別  

勒戒費用  戒治費用  

應收  已收  收取率﹪ 應收  已收  收取率﹪ 

93 年  58,185,071 47,844,827 82.27 164,676,196 78,222,822 47.50 

94 年  72,809,496 57,226,797 78.60 74,094,344 35,189,685 47.49 

95 年  71,946,465 54,815,703 76.19 71,077,377 29,298,893 41.22 

96 年  76,046,206 54,690,423 71.92 81,081,626 26,150,005 32.25 

97 年  74,649,903 48,959,277 65.59 100,519,259 21,181,392 21.07 

合計  353,637,141 263,537,027 74.52 491,448,802 190,042,797 38.67 

資料來源：98 年 5 月法務部專案報告資料，頁 25 至 26。  

 

六、政府為防制施用毒品者再犯，規定施用毒品者出矯

治機構二年內由警察機關強制採驗尿液，惟到驗比

率僅 76﹪，因缺乏配套機制，未能有效發揮其清查

與嚇阻效果：  

(一)政府為防制施用毒品者出矯治機構之後再犯，警

察機關對出矯治機構毒品人口每三個月進行採驗

尿液工作，並得不定期實施查訪，查有事實可疑

施用毒品現象，亦得隨時採驗。警察機關通知採

驗尿液，應以書面為之，通知書應載明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者，得依法強制採驗，追蹤吸毒者狀況，

藉以嚇阻吸毒者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

五條及採驗尿液實施辦法第八條至十一條定有明

文。  

(二)按警察機關對出矯治機構應受尿液採驗之人以治

安人口列管，除按月查察依次外，並於其列管之

日起二年內以三個月為一期，分別以採驗尿通知

書送達受採尿者，令其自動治指定處所受驗，經

送達二次通知書不到驗者，即向檢察官聲請強制

許可採驗，惟實際上，出矯治機構應受尿液採驗

人（即毒品人口）接獲採驗通知書後，常未依規

定之二十四小時內到場，藉以拖延時日，始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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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採驗，以逃避及時驗出毒品反應，或甚至脫

離住所（戶籍）地，逃避驗尿，由於警察機關難

以掌握渠等行蹤，，形成行方不明人口，喪失強

制採驗之意旨。依據警政署統計九十八年四月

份，臺灣地區治安顧慮人口行方不明者共 5,076

人，其中毒品犯罪 1,812 人 (占全部行方不明者

35.70﹪)、受毒品戒治 1,347 人(占全部行方不明

者 26.54﹪)；出矯治機構應受尿液採驗毒品人口

到驗比率只有 76﹪；另法務部資訊處於九十六年

八月調查台北縣及台南縣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發

現出監所後毒品成癮者個案失聯比例達 35﹪；復

查脫驗人口（協尋人口），若經他轄警察單位查

獲，亦僅能通報原列管單位，並無強制代驗之權，

亦無相關處罰因及相關配套機制，難以落實尿液

採驗制度，難以達成嚇阻應受尿液採驗人繼續施

用毒品及有效控管毒品人口目的。  

七、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迄未法制化，導致經費預算及專

責輔導人力不足，追蹤輔導機制未盡周全，未能有

效減低毒品再犯率，均有不當：  

(一)政府為強化毒品犯出所後之追蹤輔導，協助施用

毒品者回復歸社會，行政院前院長蘇貞昌於九十

五年六月二日行政院第一次毒品防制會報裁示各

縣市政府自九十五年起成立「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以期結合地方資源與社政、醫療、警政、

勞政、教育、司法保護等政府資源之整合，建構

整體毒品防制網絡，並將以往中央毒品政策規劃

為主軸的分組策略，延伸擴大至地方的配合層

面，以統合中央與地方之反毒網絡及資源。下設

預防宣導組、保護扶助組、轉介服務組、綜合規

劃組，負責辦理毒品防制宣導、毒品施用者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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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追蹤輔導、轉介戒癮治療服務以及辦理毒

品防治教育訓練等。法務部補助各地方毒危中心

追蹤輔導人力 (是項補助經費含在上述補助經費

中)，全國共計 100 名。  

(二)經查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組織尚未法制化，係

採任務編組方式運作，由地方政府相關衛生局(處)

社會局(處)、教育局(處)、勞工局(處)及警察局

等單位，就主管業務範圍兼辦該中心各組別之業

務。又各縣市毒品防制中心業務屬於地方自治項

目，加以各地方政府採行之組織、目標、經費預

算、工作項目不盡相同，因未法制化，造成預算

經費不足，缺乏專業社工師、心理師、個案管理

師，執行入監輔導及對出監毒品成癮者進行個案

追蹤及輔導作業，造成失聯及無法輔導個案等困

境。依據法務部資訊處處長陳錫泉書面報告略

以：「我國以法務部補助之經費聘用人力計算，

每一名個案管理師需負責約四百名藥癮者追蹤輔

導與轉介諮詢，其所能提供之協助，自難預期。」

另國防部各地方軍事看守所附設勒戒所僅於收容

人出所後製發「出所通報」予戶籍所在地之縣市

政府兵役科、後備指揮部管制辦理回役事宜，因

尚未與各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建立完

整通報機制，導致個案回役至退伍，所屬軍事單

位因未通報國防部軍事看守所附設勒戒所，致無

法掌握個案退伍日期，並將相關資料送交戶籍所

在地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繼續追蹤輔導，此有國

防部九十八年五月二十日本案查復書補充說明報

告附卷可稽。再者，法務部於本案書面資料表示：

「目前出監後毒品成癮者失聯數量與比率為何，

因目前各地方毒危中心列管追蹤之毒癮者，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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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涵蓋所有出監後之毒癮者，是以其失聯數量

與比率目前尚無法估算。」 

(三)綜上所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組織迄今仍未能完

成法制化，致產生權責、分工未盡明確、經費預

算不足、欠缺專責輔導人力及未能建立有效績效

管控制度及無法有效落實出監毒品成癮者之追蹤

管制與輔導工作等諸多闕漏；另國防部漏未將毒

品勒戒收容人之名冊，送交戶籍所在地之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繼續追蹤輔導，致戒毒體系及監控網

絡未能周妥完備，造成毒品犯出觀察勒戒或戒治

處所後，缺乏追蹤輔導，再犯率居高不下，均有

不當。 

八、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戒治人員員額配置過少，以

及現行戒治所人力嚴重不足，難以提升戒毒成效，

目前之觀察勒戒與戒治形同虛設，顯有不當：  

(一)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施

行，該條例中將施用毒品者（即受戒治人）定位

為病人而非犯人，著重於專業醫療之處遇，且以

觀察勒戒與強制戒治處分代替刑罰制裁，先以觀

察勒戒去除其生理癮症，次以強制戒治治療其心

理癮症，強調「除刑不除罪」、「治療勝於處罰」、

「醫療先於司法」之目標。復依戒治處分執行條

例第十一條規定，戒治分調適期、心理輔導期及

社會適應期，是否進入下階段之治療，仰賴專業

戒治人員之評估，戒治人員包括輔導員、臨床心

理師、社會工作員、醫師等人，分別施以個別諮

商、心理衛生教育、後續追蹤輔導，提供完整的

治療方式幫助受戒治人戒除毒癮以及回歸社會，

故是否有足夠相當之人力對受戒治人提供治療及

進行評估，影響受戒治人權益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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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目前各戒治所所需各類人員之人數，依據法務

部戒治所組織通則第六條所附戒治所員額表（詳

表 12），若以收容人數二千人以上之戒治所，醫

師僅設二人、輔導員設十～十三人，人力明顯不

足；按良好及完善的觀察及勒戒可減低受戒治人

用藥成癮之渴望，涉及受戒治人是否有回歸社會

之可能或需繼續強制戒治，若無相當人力作出評

估，縱使其回歸社會，因其生理及心理對毒品之

渴望未被降低，故再犯率即高，先前之治療等同

無意義。次查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戒治人員員

額配置過少，以及現行戒治所人力嚴重不足，難

以提升戒毒成效，目前之觀察勒戒與戒治形同虛

設，亟待改善。再法務部各犯罪矯正機構雖有醫

師編制八十九名，惟僅有專任醫師二名，醫師員

額專業醫療人員嚴重不足；又九十七年全國戒治

所毒品收容人為 2,499 人，然輔導員、心理師及

社工員分別為 24 人、39 人及 34 人，與收容人比

例為 104：1、64：1 及 74：1（詳表 13），專業人

員與受戒治人之比例懸殊。另台北看守所所長李

孟冬於九十八年四月二日書面報告略以：「看守

所與少年觀護所附設之觀察勒戒處所因屬附設性

質，無組織法規，故並無專業醫師、臨床心理師、

社工師等醫事人員之組織編制，該項業務均仰賴

醫療院所指派精神科醫師等醫事人員至各看守

所、少年觀護所附設勒戒處所，進行受觀察勒戒

人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定。惟因外聘上開專

業人員醫院常因人力調派問題，無法穩定支援看

守所之觀察勒戒醫療評估業務，然短暫支援方

式，則往往無法在法定期限內完成相關工作，致

該項評估工作難達原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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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毒品觀察勒戒處所係附設於看守所及少

年觀護所，以醫療方式治療受戒治人，惟因戒治所

組織通則中醫師人力即已不足，且仍未能聘足，專

業醫療人力與受戒治人比例懸殊且欠缺醫療資源，

毒品收容人難以獲得充分之心理治療與諮商輔導，

感染愛滋病之毒品施用者亦無法獲得妥善醫療照

顧，致無法有效落實戒治處遇計畫，實應建立專案

管理師制度以落實觀察勒戒與戒治案件；另醫療人

力不足，應求制度上解決是否可考慮以公費培養，

亦值得深入研究其可行性。  

表 12：戒治所員額表： 

項目表  
第一類員額  

(二千人以上 ) 

第二類員額  

(一千人以上二千人未滿 ) 

第三類員額  

(一千人未滿 ) 

輔導員  10-13 5-10 2-5 

醫師  2 1-2 1 

資料來源：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第六條附表。 

 

表 13：91 至 97 年底輔導員、心理師及社工員人數與收容人比例  

年度  收容人數  輔導員  比例  心理師  比例  社工員  比例  

91 年底  8,862 21 422：1 39 269：1 33 269：1 

92 年底  8,562 21 408：1 39 259：1 33 259：1 

93 年底  1,924 22 87：1 39 58：1 33 58：1 

94 年底  2,077 24 87：1 40 59：1 35 59：1 

95 年底  2,165 24 90：1 39 64：1 35 64：1 

96 年底  2,855 24 119：1 39 84：1 344 84：1 

97 年底  2,499 24 104：1 39 64：1 34 74：1 

資料來源：98 年 3 月法務部專案報告資料，頁 5。  

 

九、政府矯正機關戒護管理工作係由看守所或少年觀護

所所內人員兼辦，並負責觀察勒戒評估作業，惟因

部分管理人員缺乏是項專業訓練，致使評估流於形

式與粗率，難期客觀公正，亦有疏失：  

(一)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前定：「觀

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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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

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

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至無繼續

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年。」按

勒戒處所主要任務之一即為判定受觀察勒戒人有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以作為是否令入戒治處所

施以強制戒治之依據。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判

定事宜，係由支援醫療院所之醫師負責判定，惟

支援之醫療小組無法二十四小時駐所進行觀察，

醫療小組支援以外之時間，由勒戒處所人員負責

辦理觀察記錄工作，觀察記錄之結果再提供醫療

小組作為判定時之參考資料，因此，觀察記錄資

料為判定過程之重要參考依據。  

(二)依據台北看守所所長李孟冬於九十八年四月二日

書面報告略以：「該所受觀察勒戒人戒斷症狀之

觀察紀錄，係由勒戒處所戒護人員執行，其專業

性不足，且看守所房舍均為密閉式空間，每房八

至十人，異常擁擠，無法確實觀察受觀察勒戒人

之戒斷症狀及行為問題」，次按「國防部現有北

部、中部、南部及東部地方軍事看守所附設勒戒

處所，計有管理及戒護人員 210 人，渠等均未接

受勒戒專業訓練，實難正確、適當地達成判斷勒

戒作業。」此有國防部九十八年五月二十日本案

查復書補充說明報告附卷可稽；另目前觀察勒戒

多憑收容後十五日內所作之評估為主，判定有無

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失之粗率。又部分矯正機

關對感染愛滋病之毒品施用者，在收容及處置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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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標籤、歧視或暴露個案隱私等諸多缺失，亦應

檢討。  

綜上，目前辦理觀察勒戒之戒護管理工作人

員，係由看守所或少年觀護所所內人員兼辦，負責

毒品勒戒觀察記錄作業；然因部分戒護管理人員未

接受勒戒之專業訓練或專業能力不足，易造成觀察

勒戒評估作業流於形式，嚴重影響評估之正確性，

難期客觀公正；又首次評估多已決定戒治與否之依

據，核有作業粗率，亟待改善。  

十、毒品勒戒及戒治之教誨工作多依賴宗教教誨，偏廢

教育訓練，即屬失衡；又宗教教誨未能審訂其人員

素質、教材之內容，甚至是否為合法之宗教團體，

亦未審核，殊有未洽：  

(一)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條：「犯第十條之

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

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二月。」同條例第

二十九條：「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執行，另

以法律定之。」依戒治處分執行條例第十一條規

定：「戒治處分之執行，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

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一

年。戒治分下列三階段依序行之：一、調適期。

二、心理輔導期。三、社會適應期。」復依觀察

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九條規定：「勒戒處所得辦

理戒毒輔導及宗教教誨等事宜，使受觀察、勒戒

人堅定戒毒決心。」另戒治所實施階段處遇課程

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調適期之課程設計以培養受

戒治人之體能訓練及生活規律性為主；心理輔導

期則安排教師講授諮商輔導、宗教教育、衛生教

育及戒癮技巧等課程，以激發受戒治人戒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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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並協助戒除對毒品之依賴。社會適應期則安

排諮商輔導、生涯輔導、宗教教育及法律常識等

課程，培養復歸社會所需之技能與價值態度。並

就各階段處遇重點及受戒治人之需要，訂定其主

要課程、輔助課程及課程類別時數。 

(二)按目前戒治課程多以大班上課講授為主，雖戒治

課程規劃包含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然單向之

講授無法深入毒癮者內心，欠缺雙向溝通方式，

較難深入處理毒癮問題。復毒癮者施用毒品問題

並非單純來自心理衛生與對毒品認知知識不足，

毒癮者施用毒品之動機包括生活壓力、社會適應

問題、內心空虛、欠缺生涯發展、社會生活網絡、

團體次文化等因素，對毒癮者而言，影響其施用

毒品之因素不盡相同，大班授課之戒治課程並非

其本身所需。再者，各附設勒戒處所課程處遇延

聘之師資，未經法務部審定，而宗教教誨之師資

來源分屬不同宗教派系較為繁雜，施教人員之身

分及教材內容未能預作審核，亦未針對課程處遇

之成效進行評估，且因觀察勒戒期間依法不得逾

二月，在所期間短，相關課程處遇無法以系統性、

連貫性之方式傳授，爰以單元課程方式教授，成

效不彰；又共用針頭或稀釋液為毒品施用者感染

愛滋病毒之主因，為避免疫情擴大，矯正機關應

強化戒毒和愛滋危害之防治教育與諮商協助等相

關課程，以落實處遇成效；是法務部目前除新店、

台中、高雄、臺東等四個獨立戒治所外，其餘戒

治所皆與監獄合署辦公；然監獄超收容額嚴重，

肇致戒治所空間有限，必須混班上課，惟因彼此

程度不同，教師授課不易，影響受戒治人學習動

機。另觀察勒戒及戒治教誨工作多依賴宗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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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偏廢教育訓練，即屬失衡；又宗教教誨未能

審訂其人員素質、教材之內容，甚至是否為合法

之宗教團體，亦未審核，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均

有不當。 

綜上所述，行政院將九十四年至九十七年定為全國

反毒作戰年，並訂定反毒、拒毒及戒毒等多項策略目標

，惟未能有效遏阻毒品犯罪，迄今毒品犯罪件數、施用

者人數及再犯率反而大幅攀升，我國毒品犯罪案件、犯

案人數及再累犯率亦逐年倍增；復我國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迄未法制化，導致經費預算及專責輔導人力不足，追

蹤輔導機制未盡周全，施用毒品者出矯治機構強制採驗

尿液欠缺配套機制，致未能有效減低毒品再犯率；又我

國矯正收容機關戒護人力嚴重不足、觀察勒戒評估標準

缺乏信度及效度、作業流於形式、勒戒戒治教誨工作多

依賴宗教教誨，偏廢教育訓練，導致毒品觀察勒戒及戒

治成效不彰。此外，法務部暨所屬機關未能落實執行勒

戒及戒治費用之收取作業，欠繳費用龐大；國防部未向

毒品收容人收取勒戒及強制戒治費用，形成一院兩制，

欠缺一致性及公帄性，均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

條提案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

見復。 

 

提案委員： 李復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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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祚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